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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1 任务来源

水土保持是江河保护治理的根本措施，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必

然要求。党的十八大以来，我国水土保持工作取得显著成效，水

土流失面积和强度持续呈现“双下降”态势，但我国水土流失防治

成效还不稳固，防治任务仍然繁重。党的二十大强调，推动绿色

发展，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，这对水土保持工作提出了新的更

高要求。为全面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两办印发的《关于加

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》明确提出要突出抓好水土流失源

头防控。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控要求，建立水土保持空间

管控制度，落实差别化保护治理措施。

2024年 1 月，水利部印发《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

管控的意见》（水保〔2024〕4号）要求要以全面提升水土保持

功能为向导，以分类分区精准管控为抓手，依法划定水土流失重

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，水土流失严重、生态脆弱区，禁止开垦

陡坡地范围等水土保持重点区域。明确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，县

级水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有关要求，根据各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

依法规定的禁止开垦坡度，结合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和最新全国

水土流失动态监测成果，按照《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

南》，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。

2024年 6 月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发布《关于开展禁

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的通知》，为深入贯彻落实《中华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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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等法律法规，贯彻落实《关于加强新时代

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》和水利部印发《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

控的意见》要求，由叶城县水利局组织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。

2025年 3 月，叶城县水利局组织开展叶城县禁止开垦陡坡

地范围划定工作，明确了划定工作小组成员，布置任务，商定技

术路线。

2025年 5月，叶城县水利局依据相关通知和技术规范要求，

委托黄河水土保持天水治理监督局（天水水土保持科学试验站）

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。同月，技术服务单位依据《指

南》制定了实施计划，开展资料等基础数据收集工作，并按照技

术指南要求，初步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，明确复核图斑抽取

数量及位置信息，并形成技术划定成果报告征求意见稿。

2025年 6 月，由叶城县水利局组织，针对各相关部门及乡

镇开展了第一次书面征求意见，同时项目组开展图斑抽查的外业

复核工作。

2025年 7 月，项目组结合第一次书面征求意见反馈函及外

业复核成果，进一步明确陡坡地划定范围，完善技术报告，形成

技术划定成果报告送审稿，建立成果数据库。

2 目的和意义

禁止开垦陡坡地的划定是一项重要的生态保护措施，其意义

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一是预防和减少水土流失。陡坡地的土壤流失量远高于普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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坡地，特别是在 25度以上的陡坡地，土壤流失量可高出 2～3倍。

在这些地区开垦种植农作物，会对地表造成持续扰动，极易引发

严重的水土流失。通过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，可以有效减少

水土流失的发生，保护土壤资源。

二是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。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划定是

开展水土流失防治，强化农林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监督管理工作

的重要基础。这一措施有助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，确保水土

资源的可持续利用。

三是维护生态系统平衡。禁止开垦陡坡地对于维护生态系统

平衡具有重要作用。它不仅有助于保护现有的生态系统，还能促

进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。通过科学合理地预防水土流失，可以

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功能性。

四是改善人居环境。禁止开垦陡坡地可以改善人居环境。水

土流失往往会导致土地退化，影响农业生产，甚至引发地质灾害。

通过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，可以减少此类风险，提高居民的

生活质量。

五是发挥水土资源的多重效益。禁止开垦陡坡地的划定工作，

对于发挥水土资源的生态效益、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具有重要意

义。它不仅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，还能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，提

高土地的综合利用率。

总之，通过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的划定，可更好地贯彻执行

水土保持、土地管理等法律法规，建立更加严格、更加完善的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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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制度，落实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区域法律责任；可更好地将土

地开垦与管理纳入政府的议事日程，更加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；

更好地确定陡坡地水土流失预防保护的重点区域，合理规划水土

保持措施，防治水土流失。

3 划定流程

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采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方

式划定。叶城县人民政府根据印发的《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

技术指南》，组织开展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工作，工作中需

开展现场实地调查复核，征求有关部门、乡镇意见，形成最终划

定成果。划定成果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厅审核通过后，由叶

城县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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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基本概况

1.1 地理位置

叶城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边境，喀喇昆仑山北麓，

东邻和田地区皮山县，南倚喀喇昆仑山，与克什米尔地区交界，

西与泽普县、莎车县、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接壤，北与麦盖

提县相连，紧连塔克拉玛干大沙漠。地跨东经 76°08′—76°30′，

北纬 35°28′—38°34′之间，南北长 326千米，东西宽 120千米，

总面积 2.837万平方千米。

1.2 地形地貌

叶城县境内有高山、平原、沙漠、河谷、阶地和山间盆地等

地貌。地形南高北低、多山，山地占县域总面积的 76.39%。由

南到北依次分为 4个地貌单元，即南部高山地带、中部中山地带、

北部冲积扇地带和东北部沙漠地带，可大致分为山区和平原两大

类。

1.3 气候特征

叶城县地处亚欧大陆腹地的荒漠地带，南部和西部昆仑山脉

和喀喇昆仑山脉阻挡季风深入；北部干燥的大陆气流和北冰洋寒

冷气流进入，形成典型的暖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。境内四季分明，

气温年较差、日较差大，降水稀少，日照期长；夏季炎热，酷暑

期短，冬季无严寒，春季多风、沙暴、浮尘天气。全年无霜期长，

约 235天。分为北部平原、中部中山、南部高山和麻扎达拉以南

4个气候区。叶城地处喀喇昆仑北坡，冬季形成较为稳定的逆温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96%B0%E7%96%86%E7%BB%B4%E5%90%BE%E5%B0%94%E8%87%AA%E6%B2%BB%E5%8C%BA/906636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6%80%E5%96%87%E6%98%86%E4%BB%91%E5%B1%B1/211256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2%8C%E7%94%B0%E5%9C%B0%E5%8C%BA/1102986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9A%AE%E5%B1%B1%E5%8E%BF/345442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85%8B%E4%BB%80%E7%B1%B3%E5%B0%94/517533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B3%BD%E6%99%AE%E5%8E%BF/458535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8%8E%8E%E8%BD%A6%E5%8E%BF/4363995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A1%94%E4%BB%80%E5%BA%93%E5%B0%94%E5%B9%B2%E5%A1%94%E5%90%89%E5%85%8B%E8%87%AA%E6%B2%BB%E5%8E%BF/9165550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BA%A6%E7%9B%96%E6%8F%90%E5%8E%BF/458541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BA%A6%E7%9B%96%E6%8F%90%E5%8E%BF/4585414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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层，温度偏高于喀什地区北部其他各县。

1.4 社会经济

2023 年，叶城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（GDP）133.96 亿元，

增速 4.1%。其中，第一产业增加值 50.57亿元，增长 4.2%；第

二产业增加值 18.92亿元，增速-5.9%；第三产业增加值 64.47亿

元，增速 7.1%。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37.75%，

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14.13%，第三产业增

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8.12%，第三产业成为经济增长

的第一动力，三次产业比重为：37.75：14.13：48.12。

1.5水土流失与水土保持状况

水土流失是在水力、风力、重力及冻融等自然应力和人类活

动的综合作用下，形成水土资源和土地生产力发生破坏和损失的

现象，包括表层土壤侵蚀和水的损失。水土流失破坏水土资源，

威胁粮食安全；易造成泥沙淤堵，影响行洪安全；加剧农业面源

污染，危害饮水安全；造成泥石流和滑坡，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

产安全。因此，水土流失是制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生态环

境问题。

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2024年度水土流失动态监测年报显

示，叶城县水土流失面积 6249.63km2，占全县土地总面积的

21.60%。见表 1-1。

为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,树立和践行“绿水

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的理念，以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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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手发力”的治水思路为指导，在上级水土保持部门的指导和支

持下，叶城县全面履行水土保持职责，真正做到基础扎实、监管

有力、治理有效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。

表 1-1 水土流失动态变化统计表

市（县） 年度
水土流失面积（km²）

小计 轻度 中度 强烈 极强烈 剧烈

叶城县

2024年 6249.63 6129.07 119.19 1.37 0 0

2023年 6260.42 6181.61 77.44 1.37 0 0

动态变化 -10.79 -52.54 41.75 0 0 0

变幅（%） -0.17 -0.85 53.91 0 — —

1.6土地利用现状

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，叶城县总面积 28352.78km2。

根据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南的

通知》（办水保[2024]2号），对叶城县林地、草地和裸土地进

行统计，图斑总量为 22204个，面积为 1038787.24hm2。其中林

地图斑总数 13009个，面积 38710.31 hm2，占总面积的 1.37%；

草地图斑总数 7327个，面积 618877.72hm2，占总面积的 21.83%；

裸土地图斑总数1868个，面积381199.20 hm2，占总面积的13.44%。

林地、草地和裸土地占地面积和比例详见表 1-2。

表 1-2 林地、草地和裸土地占地面积和比例

分类 土地利用类型 地类编码 图斑数 面积（公顷） 占比

林地

乔木林地 301 8652 24815.55 0.88%

灌木林地 305 2712 10438.03 0.37%

其他林地 307 1645 3456.74 0.12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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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 土地利用类型 地类编码 图斑数 面积（公顷） 占比

合计 13009 38710.31 1.37%

草地

天然牧草地 401 2069 256216.01 9.04%

人工牧草地 403 20 8.19 0.00%

沼泽草地 402 35 152.17 0.01%

其他草地 404 5203 362501.35 12.79%

合计 7327 618877.72 21.83%

裸土地
裸土地 1206 1868 381199.20 13.44%

合计 1868 381199.20 13.44%

合计 22204 1038787.24 36.64%

图 1-1 叶城县土地利用图

1.7坡度分级

依据国土三调坡度分级图统计，叶城县坡度划分为 5个等级：

≤2°、2-6°、6-15°、15-25°、>25°，统计不同坡度等级面积占比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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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(表 1-3)。统计结果显示叶城县主要以坡度等级>25°为主约占

51.3%，其次是坡度等级≤2°约占 15.88%，坡度等级 6-15°约占

12.15%，坡度等级 15-25°约占 11.5%，等级坡度 2-6°占比最小，

占 9.17%。研究区的空间分布来看，>25°坡地基本分布在县城中

部和南部。

表 1-3 叶城县坡度分级表

序号 坡度分级 面积（km2） 占比（%）

1 ≤2° 4535.80 15.88%

2 2-6° 2619.06 9.17%

3 6-15° 3470.86 12.15%

4 15-25° 3286.28 11.50%

5 ＞25° 14653.39 51.30%

图 1-2 叶城县坡度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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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划定依据与技术路线

2.1划定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；

（2）《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》（水保〔2024〕4

号）；

（3）《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》（水保〔2024〕

4号）；

（4）《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关于加快推进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

落地工作的通知》；

（5）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指南

的通知》（办水保〔2024〕2号）；

（6）《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》（2024年）；

（7）《水利部关于加强水土保持空间管控的意见》（水保〔2024〕

4号）；

（8）《关于创新预防体制机制推动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；

（9）《全国水土保持规划（2015-2030年）》；

（10）《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》（报批稿）；

（11）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土保持规划（2018-2030年）》；

（12）《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项目技术服务合同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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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技术指标与要求

2.2.1数学基础

（1）平面坐标系统

采用“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”。

（2）高程系统

采用“1985国家高程基准”。

（3）投影方式

采用高斯—克吕格投影，数据按 3°分带。

2.2.2技术方法

以第三次国土调查正射影像为基础，充分利用现有林地、草

地、裸土地和生态保护红线等数据，通过人机交互的方式对数据

进行叠加处理，得到坡度大于 25°的禁止开垦范围。并征求各乡

镇意见，是否涉及特定区域范围，或者直接套合生态保护红线范

围、耕地保护红线和水库管理数据，将其结合后统一建立叶城县

禁止开垦范围。在此基础上，开展陡坡地禁垦区域划定位置、面

积等情况确定，编写陡坡地禁止开垦范围划定技术报告。

2.3技术路线

叶城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严格按照《禁止开垦陡坡地

范围划定技术指南》，总体技术路线包括资料准备、禁垦范围划

定、成果修正与复核，技术路线如图 2-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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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2-1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路线

按照水利部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《技术指南》，划定工

作主要从以下六个阶段开展：

（1）前期工作准备。组织技术力量，梳理任务情况，把握

工作难易程度，制定高效可行的工作计划，保障工作有序开展；

（2）基础资料收集与数据预处理。对 25°以上陡坡地范围、

未开垦的林地、草地、裸土地图斑范围等各类基础资料进行收集、

整理，并进行数据预处理，满足使用要求，数据收集和预处理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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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详见第三章划定方法；

（3）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图斑划定。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

调查数据成果，利用 ARCGIS软件对 25°以上陡坡地范围和未开

垦的林地、草地、裸土地图斑范围进行叠加坡分析，得出在 25°

以上陡坡地范围的林地、草地、裸土地图斑，即为禁止开垦陡坡

地范围；

（4）边界修正与现场复核验证。根据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地

物特征和自然边界等，对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边界进行检查与修

正；修正后，抽取图斑总数量 3%以上的图斑进行现场复核验证，

并根据复核结果进行内业调整；剔除相邻地类合并后面积小于 5

hm2的图斑，形成最终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初步划定成果；

（5）征求意见。针对自然保护地、饮用水水源地、后备耕

地、耕地保护红线等特定区域征求水利局、自然资源、林草、生

态环境、农业农村局主管部门的意见并修改完善，同时征求其他

有关部门以及涉及乡镇、乡镇的意见，修改完善后形成最终的划

定范围；

（6）报告编制。根据《技术指南》所列提纲，编制形成划

定技术报告、图表和数据库等成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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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划定方法

3.1划定原则

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是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》规定

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划定的区域，是开展水土流失防治和强化农林

开发等生产建设活动监督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。水土保持法第二

十条规定，禁止在二十五度以上陡坡地开垦种植农作物。

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遵循科学划定、落地准确、边界清

晰、便于管理的原则，采用定量判别为主、定性判别为辅的方法

进行划定。

3.2基础数据收集

根据《技术指南》的技术路线指导，我单位对需要收集的基

础数据进行定性分类，分为必要数据和参考数据，其中必要数据

是形成初步成果所必须的基础数据，主要包括地类属性矢量数据

（林地、草地、裸土地图斑矢量边界）、坡度分级矢量数据、县

级乡级行政区划边界矢量数据；参考数据是复核完善技术成果所

需要的基础数据，主要包括村级行政区划边界矢量数据、生态保

护红线耕地保护红线等特定区域矢量数据、高分影像。

叶城县收集到的数据具体如下：

（1）必要数据：①地类属性矢量数据(林地、草地、裸土地

图斑矢量边界)，取自叶城县自然资源局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

果 2023 年末变更库，图层为 DLTB，其中林地主要包括灌木林

地、乔木林地、其他林地、其他园地等，草地主要包括人工牧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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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、天然牧草地、其他草地、沼泽草地等。②坡度分级矢量数据，

取自叶城县自然资源局，是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过程中使用的坡

度分级数据，图层为 PDT，内容为县域范围内各级坡度的分布矢

量数据。③乡级行政区划边界矢量数据，取自叶城县自然资源局

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 2023年末变更库，图层为 XZQ，内容

为叶城县乡镇级行政界限矢量图。

（2）参考数据：①生态保护红线，由叶城县自然资源局提

供。②高分影像，开源的叶城县高分辦率遥感影像。

基础数据收集情况详见表 3-1。

表 3-1 基础数据收集一览表

序号 资料名称 数据类型 资料来源 备注

1

叶城县第三次国土调查

成果数据（林地、草地、

裸土地图斑矢量边界）

Shape

自然资源

局
2

叶城县乡镇行政区划边

界
Shape

3 叶城县坡度分级数据 Shape

4
叶城县生态保护红线矢

量边界
Shape

5
叶城县 2024 年高分辨

率遥感影像
Tiff

网络开源

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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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划定过程

3.3.1数据预处理

划定前需对收集的基础资料进行预处理，包括数据合并、筛

选、提取、更新等操作。数据预处理具体处理过程主要包括：

（1）林地、草地和裸土地图斑合并与融合。基于叶城县国

土三调土地利用矢量数据，进行二级地类合并。林地包括乔木林

地、灌木林地和其他林地等二级土地利用类型，使用 ARCGIS

软件将所有二级地类融合为一级地类，合并后空间相邻的二级地

类之间的地类边界将消失，形成空间独立的林地、草地和裸土地

图斑，同时预处理后能满足《技术指南》的建库要求；

（2）25°及以上坡度范围提取。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

保持法》，提取 25°及以上坡度范围为禁垦范围。坡度范围提取

过程使用的是叶城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坡度分级矢量数

据，将获取的坡度数据加载到 ARCGIS中预览，初步研判数据准

确性。随后提取禁止开垦坡度数据，对坡度数据进行分类提取，

将大于 25°的数据提出，生成禁止开垦坡度的矢量数据。

3.3.2坡度分级

（1）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基本单元优先使用第三次全

国国土调查成果坡度分级数据。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坡度分

级数据不满足要求情况下，可利用数据高程数据（DEM），计

算生产成坡度栅格数据。

（2）根据水土保持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颁布的水土保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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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或水土保持法实施办法有关禁止开垦坡度的规定，对坡度栅

格数据进行分级处理，提取禁止开垦坡度栅格数据。

（3）对提取的禁止开垦坡度栅格数据进行重新分类，将大

于 25°的栅格数据提出，对栅格数据转矢量处理，生成禁止开垦

坡度的矢量数据，将矢量数据与遥感影像进行对比，将栅格数据

转矢量数据产生的小空隙进行优化处理，得到满足本项目要求的

叶城县坡度分级数据。

叶城县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坡度分级数据可以满足相

关工作要求，故而未使用数据高程数据(DEM)计算生产成坡度栅

格数据。

3.3.2初步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

（1）在 ARCGIS软件中，基于叶城县禁止开垦坡度矢量数

据和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数据中的林地、草地和裸土地图斑矢量

数据进行叠加分析，提取出禁止开垦坡度范围（25°以上）内的

林地、草地和裸土地图斑。

（2）基于收集到的生态保护红线等特定区域，在 ARCGIS

软件中叠加分析，结合《技术规程》要求和当地行政管理需求综

合考虑，明确以上区域内禁止开垦陡坡地的范围。

（3）基于上述基础，叠加收集到的耕地保护红线，提取禁

止开垦坡度以上且位于耕地保护红线之外（包括未开垦的土地和

开垦后已实施退耕还林还草的土地，主要涉及林地、草地和裸土

地）的图斑，作为初步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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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划定过程中形成的孔洞，根据孔洞土地利用等实际情况，

确定不满足划入条件的孔洞应予以保留。综合考虑后续开展水土

保持监督管理工作要求，划定的范围应避免破碎化且面积不宜过

小，最小图斑面积不宜低于 5公顷。

按照《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》，叶城县本次初

步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 6个乡镇，初步划定禁止开垦陡坡

地面积 475953.40hm2，涉及图斑 887个，叶城县禁止开垦陡坡地

范围初步划定成果详见表 3-2。

表 3-2 叶城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初步划定成果统计表

序号 乡镇
禁垦图斑

数量（个）

禁垦面积

（hm2）
国土面积（km2）

1 柯克亚乡 314 157096.51 3816.12

2 洛克乡 11 651.02 1312.52

3 棋盘乡 85 21680.60 1547.81

4 铁提乡 46 1146.65 278.72

5 乌夏克巴什镇 251 157722.48 4357.49

6 西合休乡 180 137656.14 12597.31

7 阿克塔什镇 0 0.00 73.70

8 巴仁乡 0 0.00 28.15

9 伯西热克乡 0 0.00 177.43

10 加依提勒克乡 0 0.00 87.84

11 江格勒斯乡 0 0.00 2715.78

12 喀格勒克镇 0 0.00 32.12

13 恰尔巴格镇 0 0.00 57.36

14 恰萨美其特乡 0 0.00 10.12

15 萨依巴格乡 0 0.00 473.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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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乡镇
禁垦图斑

数量（个）

禁垦面积

（hm2）
国土面积（km2）

16 吐古其乡 0 0.00 53.46

17 乌吉热克乡 0 0.00 77.75

18 夏合甫乡 0 0.00 66.67

19 依力克其乡 0 0.00 244.48

20 依提木孔乡 0 0.00 64.70

21 宗朗乡 0 0.00 279.85

合计 887 475953.40 28352.78

3.4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边界修正

基于初步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成果结合高分辨率遥

感影像地物特征，统筹考虑自然生态整体性，结合山脉、河流、

地貌单元、植被等自然边界等，对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边界进行

修正。见图 3-1。

3.5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图斑现场复核

按照《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》中关于现场复核

的要求抽取不低于 3%的禁止开垦陡坡范围图斑进行现场复核验

证，我中心项目组基于初步划定成果，重点选取近山、村镇周边、

道路两侧等人为活动集中区域以及集中连片面积在 5hm2以上的

图斑开展现场复核，以此提取需现场复核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图

斑。叶城县图斑总量为 887个，需现场核查 27个图斑。现场复

核禁止开垦陡坡地图斑统计表详见附件 1、图 3-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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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3-1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图斑点位图

图 3-1 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图斑现场复核点位图（框内区域）

根据《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技术指南》和《关于印发水

土保持重点区域划定技术问题工作提示（三）的函》的相关要求，

现场复核重点对图斑边界、现状土地利用情况和坡度等进行了现

场实地验证。工作流程及要求如下：

（1）将所抽取的验证图斑以 KMZ 数据格式的形式，导入

地图软件后，利用导航定位功能前往各目标图斑实际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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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拍摄现场照片，了解图斑所在现场基本情况；对较大

图斑，需提前规划航线，使用无人机进行现场航飞以此了解图斑

所在实地全貌。见图 3-3。

（3）填写现场复核调查表，包括图斑编号、图斑所在经纬

度、坡度等基本数据，现场复核当日对调查表进行整理，补充图

斑所在影像截图。见图 3-4。

图 3-3 外业复核无人机工作照片 图 3-4 外业复核坡度测量照片

根据技术路线要求，叶城县初步划定图斑数量 887个。我单

位于 2025年 6月 11日，在叶城县水利局的配合下根据实际分布

情况，开展外业复核验证工作，抽取 27个图斑进行现场复核。

复核情况表详见附件 1。

29#图斑实景 48#图斑实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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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72#图斑实景 487#图斑实景

489#图斑实景 618#图斑实景

619#图斑实景 621#图斑实景

（4）复核后图斑调整

①避开人为活动集中区域

根据现场复核结果，剔除或修正道路两侧、村镇周边等人员

活动密集区域且已划定为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图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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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剔除面积小于 5hm2的图斑

根据现场复核验证结果对初步划定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

进行调整，将相邻图斑进行合并处理，剔除面积小于 5hm2的图

斑，形成最终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矢量数据。

3.6征求意见和修改调整

最终形成的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征求水利局、自然资源、林

草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局主管部门以及涉及乡镇、乡镇的意见，

并根据意见调整图斑范围。

我单位根据喀什地区生态环境局叶城县分局回函和禁止开

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初步成果中的图斑等数据，经核实，初步划定

的禁垦陡坡地范围涉及提孜那甫河地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，我

单位已对相应禁垦图斑进行修正，删除禁垦面积 73.11hm2，叶城

县总禁垦面积由 476026.51hm2减少至 475953.40hm2。见图 3-5。

水源地二级保护区-修改前 水源地二级保护区-修改后

图 3-5 涉及水源地修改图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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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 划定成果分析

4.1划定面积分析

叶城县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涉及柯克亚乡、洛克乡、棋

盘乡、铁提乡、乌夏克巴什镇、西合休乡等 6个乡镇，划定面积

共计 475953.40hm2。

表 4-1 叶城县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统计表

序号 乡镇 禁垦面积（hm2） 国土面积（km2）
乡镇禁垦面积/县

禁垦总面积

1 柯克亚乡 157096.51 3816.12 33.01%

2 洛克乡 651.02 1312.52 0.14%

3 棋盘乡 21680.60 1547.81 4.61%

4 铁提乡 1146.65 278.72 0.24%

5 乌夏克巴什镇 157722.48 4357.49 33.52%

6 西合休乡 137656.14 12597.31 29.26%

合计 475953.40 28352.78 100.00%

4.2划定地类分析

叶城县禁止开垦陡坡地涉及图斑887个，禁垦面积 475953.40

hm2。其中禁止开垦陡坡地草地涉及图斑 363 个，禁垦面积

317099.89hm2，禁止开垦陡坡地林地涉及图斑 145个，禁垦面积

6240.16 hm2。禁止开垦陡坡地裸土地涉及图斑 379个，禁垦面积

152613.35 hm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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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 禁止开垦陡坡地土地利用类型统计表

序号 乡镇名称

草地 林地 裸土地 合计

禁垦图斑

数量（个）

禁垦面积

（hm2）

禁垦图斑

数量（个）

禁垦面积

（hm2）

禁垦图斑

数量（个）

禁垦面积

（hm2）

禁垦图斑

数量（个）

禁垦面积

（hm2）

1 柯克亚乡 155 126069.34 60 3840.80 99 27186.37 314 157096.51

2 洛克乡 0 0.00 0 0.00 11 651.02 11 651.02

3 棋盘乡 12 19982.13 73 1698.47 0 0.00 85 21680.60

4 铁提乡 0 0.00 0 0.00 46 1146.65 46 1146.65

5 乌夏克巴什镇 23 33474.64 8 672.26 220 123575.58 251 157722.48

6 西合休乡 173 137573.79 4 28.63 3 53.72 180 137656.14

合并 363 317099.89 145 6240.16 379 152613.35 887 475953.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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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禁垦范围分布情况分析

4.3.1 柯克亚乡

柯克亚乡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 157096.51hm2，占叶城县

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的 33.01%；禁垦图斑分布在乡镇的全域大

部分范围内，如图 4-1所示。

图 4-1 柯克亚乡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分布图

4.3.2 洛克乡

洛克乡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 651.02hm2，占叶城县禁止

开垦陡坡地面积的 0.14%；禁垦图斑主要分布乡镇的西北部少数

区域内，如图 4-2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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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2 洛克乡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分布图

4.3.3 棋盘乡

棋盘乡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 21680.60hm2，占叶城县禁

止开垦陡坡地面积的 4.61%；禁垦图斑分布在乡镇的全域大部分

范围内，如图 4-3所示。

4.3.4 铁提乡

铁提乡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 1146.65hm2，占叶城县禁止

开垦陡坡地面积的 0.24%；禁垦图斑分布在乡镇的全域大部分范

围内，如图 4-4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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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3 棋盘乡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分布图

图 4-4 铁提乡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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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.5 乌夏克巴什镇

乌夏克巴什镇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 157722.48hm2，占叶

城县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的 33.52%；禁垦图斑主要分布乡镇的

东部区域内，如图 4-5所示。

图 4-5 乌夏克巴什镇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分布图

4.3.6 西合休乡

西合休乡划定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 137656.14hm2，占叶城县

禁止开垦陡坡地面积的 29.26%；禁垦图斑分布在乡镇的全域大

部分范围内，如图 4-6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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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6 西合休乡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分布图

4.4特定区域禁垦情况分析

4.4.1生态保护红线等

经征求叶城县自然资源局意见，并套生态保护红线，叶城县

内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绝大部分均在帕米尔-昆仑山水土流失防

控生态保护红线内，重叠面积 171109.11hm2，占全县禁止开垦陡

坡地面积的 35.95%，重叠部分如下图所示（绿色图斑为禁垦范

围，红色区域为生态红线）。如图 4-7所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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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 4-7 生态红线与禁垦地重叠情况分布图

4.4.2 耕地保护红线、永久基本农田等

水利局关于“禁垦地范围是否涉及耕地保护红线和现有基本

农田等”征求自然资源局意见，叶城县自然资源局经研讨报告，

并经套合叶城县 51.1 万亩耕地后备资源数据库，结果显示无重

叠。经套合国家下发 2023年耕地年末库，与“十五五”规划农田、

保留耕地范围等农田耕地无重叠。详见附件 5.3.1。

4.4.3 高标准农田、现有基本农田等

水利局关于“禁垦图范围是否涉及高标准农田、现有基本农

田、“十五五”规划农田、保留耕地范围等农田耕地相关范围”征

求农业农村局和各乡镇意见，农业农村局经套合叶城县已建设及

先有规划高标准农田相关矢量数据，结果显示与叶城县开展禁止

开垦陡坡地范围不重叠。详见附件 5.3.4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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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4.4 饮用水水源地等

水利局关于“禁垦图范围是否涉及饮用水水源地、水源保护

区等范围”二次征求生态环境局意见，生态环境局经认真比对饮

用水水源地、水源保护地范围，结果显示，初步划定的禁垦范围

与提孜那甫河地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相交，对此，我单位已对

相应图斑进行修改，详见 3.6章节和附件 5.3.3。

4.5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后续利用

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是禁止新开垦耕地种植农作物的陡坡

地范围。根据水土保持法第二十条，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内仅对

开垦种植农作物提出禁止性要求，无相关禁止生产建设项目的要

求，开垦种植农作物之外的活动及行为占用按照相关规定执行。

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划定公告后应依法开展水土保持监督管理，

后续将建立禁止开垦陡坡地范围动态更新调整机制。



33

五、 附件及附图

5.1现场复核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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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2附件

1.通知及技术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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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反馈意见

5.3.1 自然资源局回复意见复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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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2 生态环境局回复意见复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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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3 农业农村局回复意见复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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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4 非县级单位回复意见复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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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4 各乡镇意见复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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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4附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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